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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控股子公司

上海比亚迪有限公司 2002年8月12日 6350万美元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75.00%

BYD(H.K.)CO.,LIMITED 25.00%

上海比亚迪电动车有限公司 2003年4月14日 1000万元人民币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90.00%

深圳市比亚迪锂电池有限公司 10.00%

北京比亚迪模具有限公司 2003年5月29日 8000万元人民币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75.63%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11.87%

深圳市比亚迪锂电池有限公司 12.50%

比亚迪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04年10月15日

45000万元人民

币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72.30%

深圳市红杉瀚辰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94%

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2.45%

深圳红杉智辰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96%

Himalaya�Capital�Investors,�L.�

P.

1.96%

厦门瀚尔清芽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96%

湖北小米长江产业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72%

启鹭（厦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47%

深圳中航凯晟汽车半导体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47%

深圳市鑫迪芯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47%

爱思开（中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47%

中电中金（厦门）智能产业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88%

中金浦成投资有限公司 0.49%

中金启辰（苏州）新兴产业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49%

深圳市伊敦传媒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0.49%

湖北省联想长江科技产业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0.49%

珠海镕聿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0.49%

招银成长叁号投资（深圳）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0.44%

中金传化（宁波）产业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29%

联通中金创新产业股权投资基金

（深圳）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29%

珠海横琴安创领鑫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0.29%

新余华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25%

苏州聚源铸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0.20%

深圳安鹏创投基金企业（有限合

伙）

0.20%

珠海尚颀华金汽车产业股权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0.20%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0.20%

上海元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20%

张家港博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0.20%

广州佳诚九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0.20%

深圳市松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0.20%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0.20%

苏州华业致远一号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0.20%

深圳市惠友豪创科技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0.20%

深圳市共同家园管理有限公司 0.20%

深圳市碧桂园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0.20%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深圳南山有

限合伙）

0.20%

深圳市远致华信新兴产业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20%

深圳市伯翰视芯半导体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0.20%

Starlight�Link�Investment�

Company�Limited

0.20%

深圳市英创盈投资有限公司 0.15%

深圳市天河星供应链有限公司 0.10%

深圳市建信远致智能制造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10%

珠海火睛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0.10%

上海正海聚亿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0.10%

深圳市招银共赢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0.05%

淮安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 2017年8月31日 5000万元人民币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100%

深圳市逸渊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7日 5000万元人民币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100%

汕头市云轨交通有限公司 2019年7月25日

30000万元人民

币

深圳市比亚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99%

比亚迪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1年9月6日 5000万元人民币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100%

比亚迪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2年3月25日 5000万元人民币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100%

西安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2022年4月15日 5000万元人民币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100%

晋中市新世开元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2016年7月19日 100万元人民币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100%

固始乾元新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2018年7月4日 200万元人民币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88%

李文芳 10%

张会歧 2%

兰州盛世开元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2016年7月15日 100万元人民币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100%

乌鲁木齐市盛世开元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

2016年12月9日 100万元人民币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100%

白银盛世开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17年2月6日 100万元人民币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100%

固原盛世开元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2016年8月2日 100万元人民币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100%

青岛乾元新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2022年4月1日 100万元人民币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100%

东莞盛世新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2022年4月6日 100万元人民币

东莞比亚迪乾元新景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

100%

福州市卓御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2022年4月6日 200万元人民币

福州市盛世新景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

100%

南宁盛世路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2022年4月7日 100万元人民币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100%

东莞乾元路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2022年4月8日 100万元人民币

东莞比亚迪乾元新景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

100%

郑州比亚迪乾元卓景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

2022年4月12日 100万元人民币

郑州比亚迪乾元新景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

100%

长沙比亚迪盛世新景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

2022年4月14日 200万元人民币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100%

福清市盛世新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2022年4月14日 200万元人民币

福州市盛世新景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

100%

东莞比亚迪盛世开元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

2022年4月15日 200万元人民币

东莞比亚迪盛世新景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

100%

泉州盛世新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2日 100万元人民币 泉州乾元新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100%

保定比亚迪卓御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4日 100万元人民币 石家庄乾恒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100%

佛山比亚迪乾元新景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

2022年4月24日 100万元人民币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100%

（二）参股公司

公司名称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股东结构

2023年拟担保

额度

（万元人民币）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万元人民币）

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参股公司

比亚迪汽车金融

有限公司

2015年2月6日 400,000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77%

4,000,000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

比亚迪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3%

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参股公司

中冶瑞木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9月6日 93,684

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51.00%

6,500

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30.00%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10.00%

唐山曹妃甸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9.00%

青海盐湖比亚迪

资源开发有限公

司

2017年1月3日 50,000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49.50%

245,000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49

深圳市卓域成投资有限公司 1.50%

四川蜀能矿产有

限责任公司

2021年12月30日 50,000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1.00%

3,440

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00%

四川蜀道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67.00%

马边彝族自治县禾丰国有资产有

限公司

12.00%

此外，为自2022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日起至2023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日间新设或新增的参股公司预留人民币20亿元

担保额度。

除上述目前已成立的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外，公司将在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内，为自2022年度股

东大会结束之日起至2023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日间新成立的控股子公司（包括全资控股子公司和非全资控股子公司）、参

股公司提供担保。

三、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差额补足

2、担保金额：总计不超过人民币1,500亿元

3、担保期限、担保费率等重要条款由公司、控股子公司与相关债权人协商确定，并签署相关合同，相关担保事项以正式

签署的担保文件为准

（二）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差额补足（不限于按出资比例）

2、担保金额：总计不超过人民币445.494亿元

3、担保期限、担保费率等重要条款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与相关债权人协商确定，并签署相关合同，相关担保

事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文件为准

四、 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1、本集团涉及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的融资事务基本操作有利于提高融资效率、

降低融资成本，可有力地保证本集团各控股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或者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就其它

业务提供担保，均是应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

2、为了满足参股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需对参股公司的银行及其它机构信贷业务及其他业

务不限于按出资比例进行担保。 为了保障上市公司的利益，有效控制对外担保的风险，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将严格遵守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

3、综上，上述担保均系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商业惯例和中国证

监会的相关规定。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蔡洪平先生、张敏先生及蒋岩波先生认为：

1、上述对外担保事项符合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的实际业务需求，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从事业务活

动所必须的，担保行为符合商业惯例和有关政策规定；

2、上述对参股公司的对外担保事项在实施时，由该等参股公司的其他股东和公司一起提供不受限于出资比例的担保，

按商业惯例和有关政策规定执行，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的实际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318,011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20.88%；公司对参股公司天津宏迪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中冶

瑞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储能电站（湖北）有限公司和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实际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

346,87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12.13%；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已经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相应审批程序，符合有关规定，无逾期担保事项。

六、 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2022年年度报告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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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根据2023年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本公司” ）（含控股子公司）预计2023年度将与关联方东莞市德瑞精密设备有限公司、佛山市格瑞芬新能源有限公

司、深圳市尚水智能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佛吉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融捷锂业科技有限公

司、无锡邑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比亚迪丰田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美好出行（杭州）汽车科技

有限公司、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融捷股份有限公司、深电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深圳比亚迪电动汽车投资有限公

司、深圳市迪派智行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银川云轨运营有限

公司发生以下类别的日常关联交易：（1）向关联人采购各种原材料；（2）向关联人销售上市公司生产或经营的各种产品、

商品（包含水电煤气燃料动力）；（3）向关联人提供劳务（包含科技开发）；（4）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预计日常关联交

易总金额将不超过人民币3,665,209.04万元。

2023年3月2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3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公司非执行董事吕向阳先生实际控制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融捷股份有限公

司、成都融捷锂业科技有限公司及东莞市德瑞精密设备有限公司，并在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职务，在融

捷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兼总裁之职。公司非执行董事夏佐全先生在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上

述二位董事已按规定回避表决，该议案获其余四位非关联董事全票表决通过。

因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该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股东吕向

阳先生、夏佐全先生、廉玉波先生、王传方先生、何志奇先生、周亚琳女士、李黔先生及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须于股东

大会上回避表决。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方名称

2023年合同签订

或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1）向关联人采购各

种原材料

成都融捷锂业科技有限公司 120,000.00 3,064.44 63,974.84

东莞市德瑞精密设备有限公司 353.00 7.25 39.79

佛山市格瑞芬新能源有限公司 47,530.90 265.36 0.00

深圳佛吉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1,502,323.48 138,112.24 695,337.41

深圳市尚水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1,046.56 2.46 16.21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20,000.00 7,523.89 182,613.10

无锡邑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50.00 0.38 0.00

（2）向关联人销售上

市公司生产或经营的

各种产品、商品（包含

水电煤气燃料动力）

比亚迪丰田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 154,891.23 109.79 1,903.11

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125.30 13.65 19.15

美好出行（杭州）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150,827.70 0.00 11,588.47

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00 0.35 1.44

深电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64.00 16.21 221.74

深圳比亚迪电动汽车投资有限公司 630.00 96.28 912.23

深圳佛吉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108,491.50 4,037.34 37,160.60

深圳市迪派智行科技有限公司 15.00 0.00 30.59

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0.00 23.89 55.74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00 58.41 2,684.07

深圳市尚水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2.93 2.59 0.00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 25.00 0.00 0.00

（3）向关联人提供劳

务（包含科技开发）

比亚迪丰田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 37,288.94 4,275.46 10,094.58

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125,733.08 2,393.54 22,842.55

东莞市德瑞精密设备有限公司 3.00 0.42 0.57

美好出行（杭州）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827.92 42.20 647.85

深圳比亚迪电动汽车投资有限公司 503.00 1.89 437.74

深圳佛吉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8,106.48 238.97 2,163.22

深圳市迪派智行科技有限公司 5,942.72 16.39 7,066.33

银川云轨运营有限公司 80.00 0.00 0.00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 0.30 0.00 0.00

（4）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东莞市德瑞精密设备有限公司 156.50 22.53 0.00

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150,000.00 15,458.88 47,912.75

成都融捷锂业科技有限公司 14,400.00 0.00 0.00

美好出行（杭州）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5,000.00 0.00 0.00

深电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3.00 0.00 1.15

深圳市迪派智行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0 0.00 7,344.00

深圳市尚水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156.50 0.00 0.00

深圳比亚迪电动汽车投资有限公司 96.00 0.00 157.56

总计 3,665,209.04 175,784.81 1,095,226.78

注：小数点差异系四舍五入结果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2022年合同签

订或预计金额

（不超过）

2022年实际发

生金额

实际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

例（％）

披露日期及索引

（1） 向关联

人采购各种

原材料

东莞市德瑞精密设备有

限公司

110.00 39.79 36.17%

2022年 3月 30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青海盐湖比亚迪资源开

发有限公司

30,000.00 0.00 0.00%

2022年 3月 30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深圳佛吉亚汽车部件有

限公司

1,031,768.00 695,337.41 67.39%

2022年 3月 30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深圳腾势新能源汽车有

限公司

45.00 11.68 25.96%

2022年 3月 30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四川长和华锂科技有限

公司

318,000.00 46,910.15 14.75%

2022年 3月 30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成都融捷锂业科技有限

公司

150,000.00 63,974.84 42.65%

2022年 3月 30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西藏日喀则扎布耶锂业

高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0 0.00 0.00%

2022年 3月 30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400,000.00 182,613.10 45.65%

2022年 5月 19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深圳市尚水智能股份有

限公司

118.00 16.21 13.74%

2022年 3月 30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2） 向关联

人销售生产

经营所需的

水、电、煤、气

等燃料和动

力

东莞市德瑞精密设备有

限公司

1.00 0.00 0.00%

2022年10月29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15,000.00 2,684.07 17.89%

2022年 3月 30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比亚迪丰田电动车科技

有限公司

4,636.00 1,903.11 41.05%

2022年 3月 30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

司

33.00 19.15 58.03%

2022年 3月 30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广州文石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600.00 75.22 12.50%

2022年 3月 30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美好出行（杭州）汽车

科技有限公司

48,644.00 11,588.47 23.82%

2022年 3月 30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3.00 1.44 48.00%

2022年 3月 30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深电能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

624.00 221.74 35.54%

2022年 3月 30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深圳比亚迪电动汽车投

资有限公司

1,650.00 912.23 55.29%

2022年 3月 30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深圳佛吉亚汽车部件有

限公司

48,297.00 37,160.60 76.94%

2022年 3月 30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深圳市迪派智行科技有

限公司

97.00 30.59 31.54%

2022年 3月 30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800.00 55.74 1.99%

2022年 3月 30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深圳市正轩前瞻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3.00 0.00 0.00%

2022年 3月 30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深圳腾势新能源汽车有

限公司

18,531.00 17,224.55 92.95%

2022年 3月 30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西安北方秦川集团有限

公司

4.00 0.00 0.00%

2022年 3月 30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3）向关联

人提供劳务

（包含科技

开发）

东莞市德瑞精密设备有

限公司

1.20 0.57 47.50%

2022年10月29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 3.00 0.00 0.00%

2022年 3月 30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比亚迪丰田电动车科技

有限公司

25,918.00 10,094.58 38.95%

2022年 3月 30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

司

29,793.00 22,842.55 76.67%

2022年 3月 30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广州文石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0.10 0.10 100.00%

2022年 3月 30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美好出行（杭州）汽车

科技有限公司

3,282.00 647.85 19.74%

2022年 3月 30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3.00 0.10 3.33%

2022年 3月 30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深电能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

950.00 57.39 6.04%

2022年 3月 30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深圳比亚迪电动汽车投

资有限公司

1,368.00 437.74 32.00%

2022年 3月 30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深圳佛吉亚汽车部件有

限公司

3,699.00 2,163.22 58.48%

2022年 3月 30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深圳市迪滴新能源汽车

科技有限公司

13.00 1.00 7.69%

2022年 3月 30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深圳市迪派智行科技有

限公司

7,158.00 7,066.33 98.72%

2022年 3月 30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深圳腾势新能源汽车有

限公司

15,890.00 15,286.66 96.21%

2022年 3月 30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银川云轨运营有限公司 500.00 0.00 0.00%

2022年 3月 30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4） 接受关

联人提供的

劳务

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

司

150,000.00 47,912.75 31.94%

2022年 3月 30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美好出行（杭州）汽车

科技有限公司

240.00 0.00 0.00%

2022年 3月 30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深电能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

3.50 1.15 32.86%

2022年 3月 30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深圳比亚迪电动汽车投

资有限公司

400.00 157.56 39.39%

2022年 3月 30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深圳市迪派智行科技有

限公司

11,660.00 7,344.00 62.98%

2022年 3月 30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深圳腾势新能源汽车有

限公司

11.20 7.35 65.63%

2022年 3月 30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5） 接受关

联方提供的

电力设计、工

程施工服务

深电能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

194.00 0.00 0.00%

2022年 3月 30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深圳比亚迪电动汽车投

资有限公司

750.00 0.00 0.00%

2022年 3月 30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总计 2,352,801.00 1,174,800.99 - -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在进行2022年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时， 主要从控制各项关联交易的总规模方面来考

虑，根据市场情况按照可能发生关联交易的金额上限进行预计，因此，公司关联交易预计与实

际发生情况会存在差异，但其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影响较小。差异主要系市场需求、价格变

化或关联方内部运营调整等原因，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产生影响，公司将继续加强关

联交易管理，提升关联交易管理效率和质量。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经核查，公司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主要系市场需求、价格

变化或关联方内部运营调整等原因，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注：小数点差异系四舍五入结果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东莞市德瑞精密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德瑞精密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1月28日，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公司住所位于东莞市东城街道同

沙东城科技工业园同辉路，法定代表人为蔡泽林，经营范围为：精密设备仪器的研发、生产、销售、租赁、安装、维修及技术咨

询；机械设备零配件加工和销售；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及技术服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

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22年12月31日， 东莞市德瑞精密设备有限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382,083千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177,698千元，

2022年1-12月主营收入为人民币404,704千元，净利润为人民币51,188千元（未经审计）。

本公司非执行董事吕向阳先生间接控制东莞市德瑞精密设备有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条

规定，上述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二）佛山市格瑞芬新能源有限公司

佛山市格瑞芬新能源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1月2日，注册资本31,200万元人民币，公司住所位于佛山市禅城区南庄

镇怡水三路1号1座2楼203室（住所申报），法定代表人为张翼，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石墨烯材料销售；石墨及碳素制品

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高纯元素及化合物销售；专

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佛山市格瑞芬新能源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联营合营企业， 本公司董事会秘书李黔先生担任佛山市格瑞芬新能源有限公

司董事之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条规定，上述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三）深圳市尚水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尚水智能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8月31日，注册资本7,500万元人民币，公司住所位于深圳市坪山区龙田

街道竹坑社区兰竹东路6号华控赛格厂区屏椎主厂房201，法定代表人为金旭东，经营范围为：一般经营项目是:智能化设

备、智能化系统及生产线的生产、研发、设计、销售、机电安装工程、售后服务；新材料、新能源器件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和

技术培训；国内贸易,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以上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

外；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开业或者使用前经审批的,取得有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

深圳市尚水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联营合营企业， 本公司董事会秘书李黔先生担任深圳市尚水智能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之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条规定，上述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四）深圳佛吉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深圳佛吉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2月26日，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公司住所位于深圳市坪山区马峦

街道江岭社区横坪公路3001、3007号，法定代表人为马川，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是:开发、生产、装配、销售和交付涵

盖汽车整椅、座椅骨架、座椅发泡、座椅面套的汽车座椅产品及产品的相关零部件；提供售后服务和技术开发服务。

截止2022年12月31日，深圳佛吉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5,387,280千元，净资产为人民币773,283千元，

2022年1-12月主营收入为人民币6,853,508千元，净利润为人民币351,673千元（未经审计）。

深圳佛吉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联营合营企业， 本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周亚琳女士和本公司董事会秘书李

黔先生分别担任深圳佛吉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董事之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条规定，上述公司与

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五）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12月29日，注册资本86,526.4955万元人民币，公司住所位于四川省成都市

双流区空港商务区成双大道空港云，法定代表人为周祎，经营范围为：一般经营项目是: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

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人造板、家私、木材、木制品加工、销售。 造林工程设计,林木种

植。 碳酸锂、氢氧化锂、氯化锂等锂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稀土氧化物综合回收利用、稀土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国家有专项规

定的除外）；新能源、新材料的技术开发、项目投资和产业化运作。

截止2022年12月31日，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18,430,744.51千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12,725,

808.14千元，2022年1-12月主营收入为人民币12,039,233.74千元，净利润为人民币5,552,455.40千元（经审计）。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联营合营企业， 本公司董事会秘书李黔先生担任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之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条规定，上述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六）成都融捷锂业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融捷锂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3月13日，注册资本6,250万元人民币，公司住所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

区邛崃产业园区羊纵七路18号，法定代表人为苏康，经营范围为：碳酸锂、氢氧化锂、氯化锂等锂盐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矿石（不含煤炭、稀有金属）及锂系列产品的加工和销售；其它化工产品的经营（不含危化品）；货物进出口（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公司非执行董事吕向阳先生间接控制成都融捷锂业科技有限公司，公司监事黄江锋担任该公司董事长，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条规定，上述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七）无锡邑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邑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3月7日，注册资本2,142.432万元人民币，公司住所位于江苏省无锡市新吴

区观山路1号，法定代表人廖海涛，经营范围为：半导体设备及其零部件的制造及研发；从事上述产品的批发、进出口及维

修。（以上商品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22年12月31日， 无锡邑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1,059,401千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708,096千元，

2022年1-12月主营收入为人民币252,596千元，净利润为人民币-129,519千元（未经审计）。

无锡邑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联营合营企业， 本公司董事会秘书李黔先生担任无锡邑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之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条规定，上述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八）比亚迪丰田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

比亚迪丰田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3月25日，注册资本34,500万元人民币，公司住所位于深圳市坪山区坪

山街道六联社区坪山大道2007号创新广场A801，法定代表人为赵炳根，经营范围为：一般经营项目是:（1）纯电动汽车及

其衍生车辆以及纯电动汽车及其衍生车辆用零部件的设计、开发；（2）纯电动汽车及其衍生车辆用零部件、组件以及总成

的进出口及销售、售后服务及其相关咨询的提供。

截止2022年12月31日，比亚迪丰田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878,543千元，净资产为人民币38,431千元，

2022年1-12月主营收入为人民币793,460千元，净利润为人民币-2,830千元（未经审计）。

比亚迪丰田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联营合营企业， 本公司执行副总裁廉玉波先生担任比亚迪丰田电动车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之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条规定，上述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九）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2月6日，注册资本400,000万元人民币，公司住所位于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38

号林凯国际大厦20层2001、2002、2012室，法定代表人为周亚琳，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接受境外股东及其所在集团

在华全资子公司和境内股东3个月（含）以上定期存款；接受汽车经销商采购车辆贷款保证金和承租人汽车租赁保证金；经

批准，发行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向金融机构借款；提供购车贷款业务；提供汽车经销商采购车辆贷款和营运设备贷款，

包括展示厅建设贷款和零配件贷款以及维修设备贷款等；提供汽车融资租赁业务（售后回租业务除外）；向金融机构出售

或回购汽车贷款应收款和汽车融资租赁应收款业务； 办理租赁汽车残值变卖及处理业务； 从事与购车融资活动相关的咨

询、代理业务；经批准，从事与汽车金融业务相关的金融机构股权投资业务。一般经营项目：经中国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上述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凭许可证明文件或批准证书在有效期内经营，未经许可不得经营）。

截止2022年12月31日， 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55,248,192千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11,046,647千

元，2022年1-12月主营收入为人民币1,625,010千元，净利润为人民币399,482千元（未经审计）。

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为为本公司联营合营企业， 本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周亚琳女士担任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

公司董事长之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条规定，上述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十）美好出行（杭州）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美好出行（杭州）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11月1日，注册资本136,729.8573万元人民币，公司住所位于浙江省

杭州市临平区乔司街道鑫业路2号1幢504室,法定代表人为孟文君，经营范围为：汽车研发,汽车租赁及运营管理,汽车事

务代理；新能源技术、汽车技术的技术开发,动力电池的循环利用的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成果转让；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国内广告（除新闻媒体及网络）,企业管理咨询,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组织策划（除演出中介）,企业形象策划,承

办会展；批发、零售:汽车；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客运。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22年12月31日，美好出行（杭州）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409,545千元，净资产为人民币373,046千

元，2022年1-12月主营收入为人民币123,407千元，净利润为人民币-941,359千元（未经审计）。

美好出行（杭州）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联营合营企业，本公司执行副总裁何志奇先生担任美好出行（杭州）汽

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之职，副总裁兼财务总监周亚琳女士和本公司董事会秘书李黔先生担任美好出行（杭州）汽车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之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条规定，上述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十一）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4月18日，注册资本70,000万元人民币，公司住所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

路5号4501房(仅限办公用途),法定代表人为吕向阳，经营范围为：企业自有资金投资；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施工；日用杂品

综合零售；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能源管理服务；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百货零售（食品零售除外）；投资管

理服务；技术进出口；节能技术推广服务；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资产管理（不含许可审批项目）；投资咨询服

务；企业财务咨询服务。

本公司非执行董事吕向阳先生控制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之职， 公司监事黄江锋担任该公司董事

兼经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条规定，上述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十二）融捷股份有限公司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8月21日，注册资本25,965.52万元人民币，公司住所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

4504房、4505房，法定代表人吕向阳，经营范围为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合同能源管理；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融资咨

询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金属矿石销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电子专用设备制造；工业设计服务；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自

然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矿产资源（非煤矿山）开采；证券财务顾问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截止2022年12月31日，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3,860,459.13千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3,090,512.68千元，

2022年1-12月主营收入为人民币2,992,396.28千元，净利润为人民币2,439,939.33千元。

本公司非执行董事吕向阳先生控制融捷股份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兼总裁之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6.3.3条规定，上述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十三）深电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深电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01月30日，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公司住所位于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

道北站社区汇隆商务中心2号楼3101，法定代表人为江克宜，经营范围为：一般经营项目是:电力设备的上门维修；新能源、

充电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电力设备、器材的批发、零售、租赁（不含金融租赁业务）,电力项目

投资（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智能电网软件开发、数据处理及存储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充电设施设计、安装、维护；充电设备的批发、零售、租赁；经营电子商务、网络商务服务；电动车充电服务；电动车配件及用

品的销售、上门维修保养；汽车租赁服务；不动产租赁；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开发及销售。 （以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

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

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池销售；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集中式快速充电站；光

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工程管理服务；太阳能发

电技术服务；节能管理服务；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储能技术服务；在线能源计量技术研发；在线能源监测技术研发；合同能源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售电业务；配网运营投资；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电

力工程设计、施工。

截止2022年12月31日，深电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197,911千元，净资产为人民币153,447千元，2022

年1-12月主营收入为人民币73,900千元，净利润为人民币12,285千元（未经审计）。

深电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联营合营企业， 本公司董事会秘书李黔先生担任深电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之

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条规定，上述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十四）深圳比亚迪电动汽车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比亚迪电动汽车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6月30日，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公司住所位于深圳市坪山区

坪山街道六联社区坪山大道2007号创新广场A1503、A1504，法定代表人为张洪，经营范围为：一般经营项目是:以自有资

金从事投资活动；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储能技术服务；充电桩销售；代驾服务；汽车零配件零售；特种设备

销售；电池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日用品销售；服装服饰批发；新鲜水果批发；服装服饰零售；文具用品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

零售；食用农产品零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柜台、摊位出租；机械设备租赁；停车场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汽车销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物业管理；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

品）；餐饮服务；小食杂；食品小作坊经营；建设工程施工（除核电站建设经营、民用机场建设）；（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截止2022年12月31日，深圳比亚迪电动汽车投资有限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309,681千元，净资产为人民币277,813千

元，2022年1-12月主营收入为人民币99,880千元，净利润为人民币-16,489千元（未经审计）。

深圳比亚迪电动汽车投资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联营合营企业， 本公司董事会秘书李黔先生于过去十二个月内分别担任

深圳比亚迪电动汽车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及董事长之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条规定，上述公司与本

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十五）深圳市迪派智行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迪派智行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11月26日，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公司住所位于深圳市坪山区坪

山街道六联社区坪山大道2007号创新广场A2701，法定代表人杨冬生，经营范围为：一般经营项目是:物联网应用服务；人

工智能公共数据平台；人工智能基础资源与技术平台；大数据服务；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

开发；软件外包服务；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数字文化创意软件开

发；集成电路设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人工智能通用应用系统；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数据处

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量子计算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经营项目是:无。

截止2022年12月31日，深圳市迪派智行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63,992千元，净资产为人民币15,926千元，2022

年1-12月主营收入为人民币73,440千元，净利润为人民币-84,049千元（未经审计）。

深圳市迪派智行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联营合营企业， 本公司副总裁杨冬生先生担任深圳市迪派智行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之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条规定，上述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十六）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03月31日，注册资本40,656.8674万元人民币，公司住所位于深圳市南

山区学苑大道1001号南山智园C1栋16、22楼，法定代表人周剑，经营范围为：一般经营项目是:从事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

算法、软件、通讯设备、玩具及相关领域的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算法、软件、通讯设备、玩具的销售、批

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房屋租赁（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及其他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

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教材和课程开发,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教育培训,承办经批准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

学术交流和机器人赛事活动；医疗器械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以上

项目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许可经营项目是:生产智能机器人、通讯设备、玩具；医用机器人、医用器械的设

计、生产和销售；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相关的出版物（含音像制品）批发、零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第二类医疗器械及相关产品

的设计、生产、销售；紫外线消毒设备和器具的研发、生产、销售；非医用消毒设备和器具的研发、生产、销售；医用消毒设备

和器具的研发、生产、销售；专用设备组装；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消毒用品、智能家居、电子产品的设计、生产和

销售。

本公司非执行董事夏佐全先生担任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之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6.3.3条规定，上述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十七）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12月28日，注册资本622,633.6775万人元民币，公司住所位于四川省成

都高新区九兴大道12号，法定代表人熊国斌，经营范围为：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

经营）项目投资与资产管理；高速公路管理；公路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公路交通工程、

土石方工程、电力工程、机电安装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预拌商品混凝土、混凝土预制构件、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工程勘察

设计；测绘服务；规划管理；工程管理服务；工程机械租赁、维修；建筑材料生产；商品批发与零售；物业管理。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公司董事会秘书李黔先生担任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之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6.3.3条规定，上述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十八）银川云轨运营有限公司

银川云轨运营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5月5日，注册资本12,000万元人民币,公司住所位于宁夏银川市金凤区上海西

路239号英力特大厦B座16层，法定代表人晏艳珍，经营范围为：法律法规明确或国务院决定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无须审批的,企业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22年12月31日，银川云轨运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506,239千元，净资产为人民币-44,558千元，2022年

1-12月主营收入为人民币835千元，净利润为人民币-34,805千元（未经审计）。

银川云轨运营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联营合营企业，本公司副总裁王传方先生担任银川云轨运营有限公司董事之职。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条规定，上述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人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稳定，目前对上市公司的款项不存在形成坏账的可能性，也不存在履约不能的可

能性。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上述关联人中不存在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协议签署情况

（一）2023年预计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关联人成都融捷锂业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市德瑞精密设备有限公司、佛山市

格瑞芬新能源有限公司、深圳市尚水智能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佛吉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无锡

邑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采购生产经营需要的座椅、锂盐产品、设备零部件及辅料等。

（二）比亚迪丰田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美好出行（杭州）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深电能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深圳比亚迪电动汽车投资有限公司、深圳佛吉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深圳市迪派智行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

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尚水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融捷股份有限公司将根据其

主营业务向本公司采购包括但不限于新能源乘用车及商用车、汽车零部件、商用车动力电池等在内的相关产品；本公司向

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迪派智行科技有限公司销售防疫物资；

（三）本公司向比亚迪丰田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东莞市德瑞精密设备有限公司、美好出行

（杭州）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深圳比亚迪电动汽车投资有限公司、深圳佛吉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深圳市迪派智行科技有限

公司、银川云轨运营有限公司、融捷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研发、售后、运营、人员支持、加工、物资租赁等相关服务；

（四）东莞市德瑞精密设备有限公司、成都融捷锂业科技有限公司、美好出行（杭州）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深电能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深圳比亚迪电动汽车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迪派智行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尚水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向本公

司提供包括但不限于研发、设备改造、调试及维护、生产加工、充电桩安装及维修等相关服务；

（五）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主要为公司销售新能源汽车提供金融服务；

上述关联交易按照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当期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交易价格公允，并根据实际发生的金额结算。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鉴于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良好的合作背景，公司按照市价或公允的价格与上述关联方发生合理必要的日常关联交易，

有利于公司经营运行。

上述关联交易金额占公司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的比重较小， 并且按照公允的定价方式执行， 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较

小，且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按正常商业条款在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中订立的，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将《关于审议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

议审议，并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对2023年度各项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是公司结合历史生产经营经验及2023年度生产经营计划及预测而作出。 日

常关联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交易价格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未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在业务、人员、财务、资产、机构等方面独立于关联方，且公司近年来与关联方日常关联

交易金额占公司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的比例低，不影响公司整体独立性。 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2022年年度报告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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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参股公司

购买设备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为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及子公司拟向参股公司深圳市尚水

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水智能” ）采购锂电设备，关联交易金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113,298万元。

2、公司董事会秘书李黔先生担任尚水智能董事之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条规定，尚水智能与

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于2023年3月28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参股公司购买设备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深圳市尚水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53992584P

3、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4、注册地：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竹坑社区兰竹东路6号华控赛格厂区屏椎主厂房201

5、法定代表人：金旭东

6、注册资本：7,500万元人民币

7、设立时间：2012年8月31日

8、经营范围：智能化设备、智能化系统及生产线的生产、研发、设计、销售、机电安装工程、售后服务；新材料、新能源器

件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和技术培训；国内贸易，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以上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

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开业或者使用前经审批的，取得有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

营）。 公司应当在章程规定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

9、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

金旭东 2,630.17 35.07%

江苏博众智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106.82 28.10%

深圳市尚水商务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06.32 16.08%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576.50 7.69%

苏州藤信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1.36 2.15%

广州市正轩前瞻睿远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6.66 2.09%

杨向群 144.76 1.93%

谢平波 96.51 1.29%

赵礼贵 75.00 1.00%

共青城极致壹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2.50 0.83%

王海全 59.53 0.79%

林晓帆 54.83 0.73%

施峰 50.00 0.67%

孙成文 43.75 0.58%

沈理 37.50 0.50%

查雅瑜 32.27 0.43%

深圳市创启开盈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53 0.07%

合计 7,500.00 100.000%

注：上述表格数据若存在误差系四舍五入导致。

10、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董事会秘书李黔先生担任尚水智能董事之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条规定，尚水智能与本

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1、失信被执行情况说明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息，尚水智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交易内容：公司及子公司向尚水智能采购锂电设备；

2、交易金额：关联交易金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113,298万元；

3、付款方式：根据设备采购合同的约定进行付款；

4、其他：公司及子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与尚水智能签署关联交易协议。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及子公司向尚水智能采购设备，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公允、合理的原则，根据市场价格协商确

定。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现阶段实际经营和未来发展需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随着公司新能源汽车产销量接连创下历史新高，为配套持续攀升的公司动力电池装机总量，公司需要进一步增加锂电

设备投入保障动力电池产能建设的顺利推进。尚水智能在锂电设备行业拥有长期的经验积累和一定领先技术优势。本次关

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及子公司动力电池产线建设的实际需要，属于正常业务往来。本次交易有助于公司进一步提升动力

电池产能，有利于促进公司新能源汽车销量持续增长，提高公司盈利水平，符合公司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持续积极的发展战

略。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3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与尚水智能（含与其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

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人民币10,032.56万元。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向参股公司购买设备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事前审阅，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并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深圳市尚水智能股份有限公司采购锂电设备系出于日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我们已对《关于

向参股公司购买设备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做出事前认可，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公

司及子公司开展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八、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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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利用自有

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3年3月28日，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审议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拟使用自有闲置资金在银行、证券公司、基金

公司等金融机构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理财产品，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0亿元，授权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具体情况如下：

一、委托理财业务概述

1、投资目的：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利用公司自有闲置资金在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

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理财产品进行委托理财业务，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现金资产收益。

2、投资额度：人民币200亿元。

3、投资品种：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理财产品。

4、审批程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相关意见。 该事项在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须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与委托理财业务相关的法律文件，并负责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蔡洪平先生、张敏先生、蒋岩波先生认为：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稳健；在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在银行、证

券公司、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理财产品进行委托理财，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现

金资产收益，同意公司进行委托理财，并要求公司管理层做好风险控制，严格按照董事会授权组织实施相关事项。公司进行

委托理财事项符合相关法规、规则的规定，审批程序合法，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2022年年度报告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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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办理存款业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为提高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或“比亚迪” ）及其控股子公司（以下合称“集团” 或“本

集团” ）资金使用效率，并促进集团与公司参股公司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亚迪汽车金融” ）的业务共同

发展，公司于2023年3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在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

司办理存款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集团拟在比亚迪汽车金融办理股东存款业务，存款业务的额度上限为人民币400

亿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中国金融机构存款基准利率加上上浮幅度（上浮幅度由双方依据市场利率、融资成本、

市场回报率等综合因素协商确定）计付存款利息，存款利息上限为人民币12.8亿元。 上述交易的有效期为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一年内。

比亚迪汽车金融为本公司联营合营企业，本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周亚琳女士担任比亚迪汽车金融董事长之职。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条规定，比亚迪汽车金融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本项关联交易金额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2）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3） 住所：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38号林凯国际大厦20层2001、2002、2012室

（4） 法定代表人：周亚琳

（5）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亿元

（6） 设立时间：2015年2月6日

（7）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接受境外股东及其所在集团在华全资子公司和境内股东3个月（含）以上定期存款；接受汽车经销商采

购车辆贷款保证金和承租人汽车租赁保证金；经批准，发行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向金融机构借款；提供购车贷款业务；

提供汽车经销商采购车辆贷款和营运设备贷款，包括展示厅建设贷款和零配件贷款以及维修设备贷款等；提供汽车融资租

赁业务（售后回租业务除外）；向金融机构出售或回购汽车贷款应收款和汽车融资租赁应收款业务；办理租赁汽车残值变

卖及处理业务；从事与购车融资活动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经批准，从事与汽车金融业务相关的金融机构股权投资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经中国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上述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凭许可证明文件或批准证书在有效期

内经营，未经许可不得经营）。

（8） 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 持股比例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77%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

比亚迪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3%

合计 100%

（9） 财务数据：

截止2022年12月31日，比亚迪汽车金融总资产为人民币55,248,192千元，净资产为人民币11,046,647千元，2022年

1-12月主营收入为人民币1,625,010千元，净利润为人民币399,482千元（未经审计）。

（10） 关联关系：

本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周亚琳女士担任比亚迪汽车金融董事长之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条

规定，上述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1） 经查询，比亚迪汽车金融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交易内容：公司在比亚迪汽车金融办理存款业务。

（2）存款利息额度上限：人民币12.8亿元。

（3）期限：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一年内。

（4）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中国金融机构存款基准利率加上上浮幅度（上浮幅度由双方依据市场利率、融资

成本、市场回报率等综合因素协商确定）计付存款利息。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在比亚迪汽车金融的存款利率以国家规定为基础，由双方按市场价格协调确定，存款利率不低于同期中国人民银

行规定的存款基准利率，亦不低于本地其他金融机构提供的同类型同期限的存款利率。

本次交易遵循定价公平、公开、公允、合理的原则，符合市场公司现阶段经营实际和未来发展需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比亚迪汽车金融主营业务系为购车客户提供购车贷款，其中包括向购买比亚迪品牌全系车型的客户提供贷款服务。公

司向比亚迪汽车金融存入股东存款既有利于支持其业务发展， 也有利于公司自有资金获取较银行同期存款更高利率的回

报，同时有助于公司提高购车金融支持服务水平，对公司业务规模扩大有积极影响。 本次公司在比亚迪汽车金融办理存款

业务，系公司结合实际业务情况及对行业、市场发展的预期综合做出的决定，该项业务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况。

公司将按照内控管理标准，加强对公司在比亚迪汽车金融所办理业务的监控和管理，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对比亚迪汽车金融提供担保的实际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329,26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的11.97%；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在比亚迪汽车金融办理股东存款业务产生的存

款利息金额为人民币29,868.82万元；公司与比亚迪汽车金融发生的其他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70,774.45万元；公

司上述关联交易的事项已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审批程序，符合有关规定。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审议公司在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办理存款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事前审阅，同意

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并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在比亚迪汽车金融办理存款业务利率依据国家政策确定，风险可控。本次交易系公司结合实际业务情况及对

行业、市场发展的预期综合做出的决定，将有助于公司及比亚迪汽车金融实现共同发展，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特

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八、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2022年年度报告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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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3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会计估计变更情况概述

1、变更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企业至少应当于每年年度终了，对

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以下合称“长期资产” ）的使用寿命进行复核。使用寿命预计数与原先估计数有差异的，应当调整资

产使用寿命。 资产使用寿命的改变应当作为会计估计变更。

由于新能源汽车技术升级迭代持续加快，对应动力电池在产品结构及性能等方面的要求不断升级。原先部分技术平台

下的动力电池生产设备已经无法满足新产品的生产，其寿命已经低于原有折旧年限。

考虑到以上因素，经公司相关部门综合评估，拟变更原先部分技术平台下的动力电池设备折旧年限，以便更客观、真实

和公允地反映公司经营状况，适应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2、变更日期

自2023年1月1日起执行。

3、变更情况

上述动力电池长期资产折旧/摊销年限拟统一变更为3年， 在公司长期资产折旧/摊销年限区间范围 （其中： 固定资

产———机器设备折旧年限区间为3-12年；无形资产———工业产权及专有技术摊销年限区间为2-10年）内。

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

无需对公司已披露的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对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变更后的会计估计更能准

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会计信息更加客观、真实和公允，体现会计谨慎性原则。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2023年1月1日起执行，经公司初步测算，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2023年度预计增加长期资产折旧/

摊销约334,701万元，预计减少净利润约279,673万元，预计减少净资产约279,673万元，具体以本公司披露的定期报告为准。

假设会计估计变更自2022年1月1日起执行，2022年度预计增加长期资产折旧/摊销约188,796万元， 预计减少净利润

约159,835万元，预计减少净资产约159,835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无需对公司已披露的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对以往各年度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 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政策的规定。 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

够更加客观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会计信息更加客观、真实和公允，体现会计谨慎性原则。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无需对公司已披露的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对以往各年度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 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政策的规定。 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

够更加客观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会计信息更加客观、真实和公允，体现会计谨慎性原则。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对部分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会计估计进行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

际经营情况，变更后的会计估计体现了谨慎性原则，能够更准确、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董事会审议本次

会计估计变更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

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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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度

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损失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计提减值

准备的有关制度，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截至2022年12月31日的各类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存货、固定资

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开发支出等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对各项资产减值的可能性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和分析，对存在减

值迹象的资产计提相应减值准备。

一、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损失概述

公司本期信用及资产减值损失全年合计计提2,375,979千元人民币， 其中应收款项计提减值准备924,762千元人民

币，财务担保合同计提减值准备64,759千元人民币，合同资产计提减值准备138,807千元人民币,存货跌价准备计提834,

009千元人民币，开发支出计提减值准备322,054千元人民币，无形资产计提减值准备91,588千元人民币。剔除外币报表折

算差异影响，本次发生的信用及资产减值损失影响当期损益（税前）共计2,375,979千元人民币。

二、信用及资产减值损失计提情况

（一）应收款项

公司2022年度计提应收账款减值准备729,672千元，计提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78,984千元，计提长期应收款减值准备

113,643千元；计提应收款项融资减值准备2,463千元。 计提依据如下：

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模型为基础，根据客户类型、历史违约损失经验及目前经济状况，考虑前瞻性信息，推断债务人信

用风险的预期变动，计量其预期信用损失，确认相关应收款项的减值准备。

（二）财务担保合同

公司2022年度计提财务担保合同减值准备64,759千元人民币，计提依据如下：

公司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评估其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有变化， 在初始确认后按照资产负债表日确定的预期信

用损失准备金额和初始确认金额扣除按照收入确认原则确定的累计摊销额后的余额两者孰高者进行后续计量， 并确认相

应减值准备。

（三）合同资产

公司2022年度计提合同资产减值准备138,807千元，计提依据如下：

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模型为基础，根据客户类型、历史违约损失经验及目前经济状况，考虑前瞻性信息，推断债务人信

用风险的预期变动，计量其预期信用损失，确认相关合同资产的减值准备。

（四）存货

公司2022年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834,009千元，计提依据如下：

期末存货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原则计量。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

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以取得的确凿证据为基础，同时考虑持

有存货的目的以及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 对于存货因遭受毁损、全部或部分陈旧过时或销售价格低于成本等原因，

预计其成本不可收回的部分，提取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后，如果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导致存货的可变现净值高于其账面价值的，在原

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予以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五）开发支出及无形资产

公司2022年度计提开发支出减值准备322,054千元，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91,588千元，计提依据如下：

针对开发支出及无形资产， 期末按照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和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中的较高者估计其

可收回金额，然后将所估计的资产可收回金额与其账面价值比较，确定减值金额。

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按照资产在持续使用过程中和最终处置时所产生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选择恰当的税

前折现率对其进行折现后的金额加以确定。

开发支出及无形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会转回。

三、本次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损失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损失减少2022年当期损益（税前）共计2,375,979千元。

公司本次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损失依据充分，符合公司资产现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要求，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28日

(上接B099版)


